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鉦諭（原名：蘇禹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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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

第6781號、110年度偵字第1228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

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

理，判決如下：

　　主　　文

蘇鉦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6月。

　　犯罪事實

一、緣張棟皓、蔡華哲(均已審結)為詐領保險金，於民國108年4

月間，由張棟皓交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予蔡華哲，由蔡華

哲代為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並替該車向國泰

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保險公司)投保丙式車

體損失險，保險金額為106萬1,000元。嗣透過蔡華哲之牽線

聯絡，於108年6月10日下午，李炳鴻(業已審結)駕駛蘇鉦龍

(業已審結)母親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

蘇鉦諭(原名蘇禹齊)及蘇鉦龍自蘇鉦龍位於臺南市東山區住

處，前往張棟皓位於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住處，嗣後蔡華

哲、張棟皓、李炳鴻、蘇鉦諭及蘇鉦龍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同

日下午8時11分許，由李炳鴻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

客車搭載蘇鉦諭及蘇鉦龍，開往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方向，

並依蘇鉦諭指示將車停在臺61線快速道路顏厝堤防旁橋下，

另一方面蔡華哲則駕駛張棟皓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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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客車跟隨在後，於抵達前開地點後，蔡華哲駕駛之車輛即

直接追撞李炳鴻駕駛之車輛，復又撞擊附近之電桿，以此方

式製造假車禍，造成李炳鴻駕駛之車輛輕微擦撞，而張棟皓

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則嚴重毀損。嗣由張棟

皓在事故現場出面與據報前來之警方處理後續事宜，並於翌

日以「下雨天本車直行不慎撞到前面車輛，本車失控撞到電

線桿」為由之詐術，向國泰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保險金106萬

1,000元，惟因國泰保險公司發現有異尚未賠付而未得逞。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蘇鉦諭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

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張棟皓、蔡華哲、李炳鴻、蘇鉦龍於警

詢、偵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證人即國泰保險公司職員陳

炳憲於警詢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張棟皓與施雪麗之電話

通訊監察譯文、蘇鉦諭用以聯絡李炳鴻之暱稱為蕭武吉(蘇

鉦閔)之臉書頁面翻拍照片、李炳鴻持用之0000000000號電

話通聯紀錄、繳費記錄明細查詢作業資料、國泰產險車險理

賠申請書(被保險人為張棟皓)、國泰保險公司汽車保險要保

書、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車輛失吉調查表、(車損)估價單、車禍現場照

片、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A3類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彰化

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110報案紀錄

單、員警工作紀錄簿附卷可佐，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

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與同案被告張棟皓、蔡華

哲、李炳鴻、蘇鉦龍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

犯。又被告就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係已著手於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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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

減輕其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一己私利，而與他人

共同以製造假車禍之方式，向國泰保險公司詐領保險金，其

所為破壞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蘊涵誠信善意及公平交

易之意旨，並可能造成保險公司日後對保險事故發生之風險

評估產生錯誤，對於保險制度造成之危害不可謂輕微，所為

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參與本案犯

行在本案所分擔之角色及工作、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以及

並無詐欺之前科案件紀錄（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自陳高

職畢業之智識程度、之前務農以及出國擔任司機、司機月收

入約2萬元、未婚，有未婚妻以及1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聰輝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林清安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建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明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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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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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鉦諭（原名：蘇禹齊）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6781號、110年度偵字第1228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蘇鉦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6月。
　　犯罪事實
一、緣張棟皓、蔡華哲(均已審結)為詐領保險金，於民國108年4月間，由張棟皓交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予蔡華哲，由蔡華哲代為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並替該車向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保險公司)投保丙式車體損失險，保險金額為106萬1,000元。嗣透過蔡華哲之牽線聯絡，於108年6月10日下午，李炳鴻(業已審結)駕駛蘇鉦龍(業已審結)母親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蘇鉦諭(原名蘇禹齊)及蘇鉦龍自蘇鉦龍位於臺南市東山區住處，前往張棟皓位於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住處，嗣後蔡華哲、張棟皓、李炳鴻、蘇鉦諭及蘇鉦龍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同日下午8時11分許，由李炳鴻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蘇鉦諭及蘇鉦龍，開往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方向，並依蘇鉦諭指示將車停在臺61線快速道路顏厝堤防旁橋下，另一方面蔡華哲則駕駛張棟皓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跟隨在後，於抵達前開地點後，蔡華哲駕駛之車輛即直接追撞李炳鴻駕駛之車輛，復又撞擊附近之電桿，以此方式製造假車禍，造成李炳鴻駕駛之車輛輕微擦撞，而張棟皓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則嚴重毀損。嗣由張棟皓在事故現場出面與據報前來之警方處理後續事宜，並於翌日以「下雨天本車直行不慎撞到前面車輛，本車失控撞到電線桿」為由之詐術，向國泰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保險金106萬1,000元，惟因國泰保險公司發現有異尚未賠付而未得逞。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蘇鉦諭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張棟皓、蔡華哲、李炳鴻、蘇鉦龍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證人即國泰保險公司職員陳炳憲於警詢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張棟皓與施雪麗之電話通訊監察譯文、蘇鉦諭用以聯絡李炳鴻之暱稱為蕭武吉(蘇鉦閔)之臉書頁面翻拍照片、李炳鴻持用之0000000000號電話通聯紀錄、繳費記錄明細查詢作業資料、國泰產險車險理賠申請書(被保險人為張棟皓)、國泰保險公司汽車保險要保書、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車輛失吉調查表、(車損)估價單、車禍現場照片、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110報案紀錄單、員警工作紀錄簿附卷可佐，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與同案被告張棟皓、蔡華哲、李炳鴻、蘇鉦龍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就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係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一己私利，而與他人共同以製造假車禍之方式，向國泰保險公司詐領保險金，其所為破壞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蘊涵誠信善意及公平交易之意旨，並可能造成保險公司日後對保險事故發生之風險評估產生錯誤，對於保險制度造成之危害不可謂輕微，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參與本案犯行在本案所分擔之角色及工作、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以及並無詐欺之前科案件紀錄（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之前務農以及出國擔任司機、司機月收入約2萬元、未婚，有未婚妻以及1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聰輝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林清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建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明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鉦諭（原名：蘇禹齊）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
第6781號、110年度偵字第1228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
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判決如下：
　　主　　文
蘇鉦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6月。
　　犯罪事實
一、緣張棟皓、蔡華哲(均已審結)為詐領保險金，於民國108年4
    月間，由張棟皓交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予蔡華哲，由蔡華
    哲代為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並替該車向國泰
    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保險公司)投保丙式車
    體損失險，保險金額為106萬1,000元。嗣透過蔡華哲之牽線
    聯絡，於108年6月10日下午，李炳鴻(業已審結)駕駛蘇鉦龍
    (業已審結)母親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
    蘇鉦諭(原名蘇禹齊)及蘇鉦龍自蘇鉦龍位於臺南市東山區住
    處，前往張棟皓位於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住處，嗣後蔡華哲
    、張棟皓、李炳鴻、蘇鉦諭及蘇鉦龍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同日
    下午8時11分許，由李炳鴻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
    車搭載蘇鉦諭及蘇鉦龍，開往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方向，並
    依蘇鉦諭指示將車停在臺61線快速道路顏厝堤防旁橋下，另
    一方面蔡華哲則駕駛張棟皓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
    客車跟隨在後，於抵達前開地點後，蔡華哲駕駛之車輛即直
    接追撞李炳鴻駕駛之車輛，復又撞擊附近之電桿，以此方式
    製造假車禍，造成李炳鴻駕駛之車輛輕微擦撞，而張棟皓所
    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則嚴重毀損。嗣由張棟皓
    在事故現場出面與據報前來之警方處理後續事宜，並於翌日
    以「下雨天本車直行不慎撞到前面車輛，本車失控撞到電線
    桿」為由之詐術，向國泰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保險金106萬1,0
    00元，惟因國泰保險公司發現有異尚未賠付而未得逞。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蘇鉦諭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
    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張棟皓、蔡華哲、李炳鴻、蘇鉦龍於警詢
    、偵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證人即國泰保險公司職員陳炳
    憲於警詢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張棟皓與施雪麗之電話通
    訊監察譯文、蘇鉦諭用以聯絡李炳鴻之暱稱為蕭武吉(蘇鉦
    閔)之臉書頁面翻拍照片、李炳鴻持用之0000000000號電話
    通聯紀錄、繳費記錄明細查詢作業資料、國泰產險車險理賠
    申請書(被保險人為張棟皓)、國泰保險公司汽車保險要保書
    、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
    故現場圖、車輛失吉調查表、(車損)估價單、車禍現場照片
    、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A3類道路交
    通事故調查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彰化縣警
    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110報案紀錄單、
    員警工作紀錄簿附卷可佐，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與同案被告張棟皓、蔡華哲
    、李炳鴻、蘇鉦龍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又被告就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係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
    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
    輕其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一己私利，而與他人
    共同以製造假車禍之方式，向國泰保險公司詐領保險金，其
    所為破壞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蘊涵誠信善意及公平交
    易之意旨，並可能造成保險公司日後對保險事故發生之風險
    評估產生錯誤，對於保險制度造成之危害不可謂輕微，所為
    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參與本案犯
    行在本案所分擔之角色及工作、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以及
    並無詐欺之前科案件紀錄（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自陳高
    職畢業之智識程度、之前務農以及出國擔任司機、司機月收
    入約2萬元、未婚，有未婚妻以及1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聰輝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林清安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建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明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鉦諭（原名：蘇禹齊）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6781號、110年度偵字第1228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蘇鉦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6月。
　　犯罪事實
一、緣張棟皓、蔡華哲(均已審結)為詐領保險金，於民國108年4月間，由張棟皓交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予蔡華哲，由蔡華哲代為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並替該車向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保險公司)投保丙式車體損失險，保險金額為106萬1,000元。嗣透過蔡華哲之牽線聯絡，於108年6月10日下午，李炳鴻(業已審結)駕駛蘇鉦龍(業已審結)母親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蘇鉦諭(原名蘇禹齊)及蘇鉦龍自蘇鉦龍位於臺南市東山區住處，前往張棟皓位於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住處，嗣後蔡華哲、張棟皓、李炳鴻、蘇鉦諭及蘇鉦龍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同日下午8時11分許，由李炳鴻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蘇鉦諭及蘇鉦龍，開往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方向，並依蘇鉦諭指示將車停在臺61線快速道路顏厝堤防旁橋下，另一方面蔡華哲則駕駛張棟皓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跟隨在後，於抵達前開地點後，蔡華哲駕駛之車輛即直接追撞李炳鴻駕駛之車輛，復又撞擊附近之電桿，以此方式製造假車禍，造成李炳鴻駕駛之車輛輕微擦撞，而張棟皓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則嚴重毀損。嗣由張棟皓在事故現場出面與據報前來之警方處理後續事宜，並於翌日以「下雨天本車直行不慎撞到前面車輛，本車失控撞到電線桿」為由之詐術，向國泰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保險金106萬1,000元，惟因國泰保險公司發現有異尚未賠付而未得逞。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蘇鉦諭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張棟皓、蔡華哲、李炳鴻、蘇鉦龍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證人即國泰保險公司職員陳炳憲於警詢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張棟皓與施雪麗之電話通訊監察譯文、蘇鉦諭用以聯絡李炳鴻之暱稱為蕭武吉(蘇鉦閔)之臉書頁面翻拍照片、李炳鴻持用之0000000000號電話通聯紀錄、繳費記錄明細查詢作業資料、國泰產險車險理賠申請書(被保險人為張棟皓)、國泰保險公司汽車保險要保書、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車輛失吉調查表、(車損)估價單、車禍現場照片、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110報案紀錄單、員警工作紀錄簿附卷可佐，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與同案被告張棟皓、蔡華哲、李炳鴻、蘇鉦龍間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就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係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一己私利，而與他人共同以製造假車禍之方式，向國泰保險公司詐領保險金，其所為破壞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蘊涵誠信善意及公平交易之意旨，並可能造成保險公司日後對保險事故發生之風險評估產生錯誤，對於保險制度造成之危害不可謂輕微，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參與本案犯行在本案所分擔之角色及工作、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以及並無詐欺之前科案件紀錄（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之前務農以及出國擔任司機、司機月收入約2萬元、未婚，有未婚妻以及1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聰輝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林清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建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明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